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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8256        证券简称：中谷联创        主办券商：中航证券 

 

武汉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武汉楚天光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文 

设立日期 1990年 8月 21日 

注册资本 900万元 

住所 
洪山区青菱都市工业园白沙洲中小企业

城三期第 23号高层厂房 1-2层 2号房 

邮编 430000 

所属行业 服务业 

主要业务 

电子技术开发、技术培训、技术服务；

电子产品、计算机及配件、文化办公机

械零售批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17924526D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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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情况 

孙文为公司控股股东，1955年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7

月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

学），获激光专业学士学位。1980年8月

至1985年10月，在武汉市工程研究院自

动化研究所任研究员；1985年11月至

1990年8月，担任武汉楚天光电子公司

（已注销）总经理；1990年9月至1992 年

12月，担任楚天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3年1月至今，担任武汉楚天光电子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任武汉楚天激光（集

团）公司董事长；2001年1月至2015年11

月，担任中谷有限董事长。2015年12月

至2019年3月，担任公司董事长。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孙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1955 年出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

7月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

学），获激光专业学士学位。1980年 8

月至 1985年 10月，在武汉市工程研究

院自动化研究所任研究员；1985 年 11

月至 1990年 8月，担任武汉楚天光电子

公司（已注销）总经理；1990 年 9月至

1992 年 12月，担任楚天光电子有限公

司总经理；1993年 1月至今，担任武汉

楚天光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任武

汉楚天激光（集团）公司董事长；2001

年 1 月至 2015年 11月，担任中谷有限

董事长。2015年 12月至 2019 年 3月，

担任公司董事长。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二）自然人填写 

姓名 彭国红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从事激光和其他光电类医疗及美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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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研发、生产、销售和代理， 向用户

提供多种激光和其他光电类医疗及美

容解决方案，主要产 品包括面向医学

美容和泌尿外科等领域的激光和其他

光电类医疗 及美容设备。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 

号激光工程设计总部二期 研发楼 06 

幢 06 单元 3-5 层、07 幢 07 单元 

3-4 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彭国红。彭

国红直接持有本公司 4.17%

的股份，并持有泽奇科技 

71.59%的股权， 是泽奇科技

控股股东，而泽奇科技持有公

司 41.67%的股份，故彭国红

直接和间接合计控制公司 

45.84% 的股份，并任本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公司实际

控制人。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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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孙文、彭国红；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武汉楚天光电子有限公司、彭国红 

股份名称 中谷联创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

权益

2,358,665

股，占比

47.17% 

直接持股 2,358,665股，占比 47.17%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3,983,665 股，占

比 79.67%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58,665股，占比 47.1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

权益 0股，

占比 0%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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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无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股东自愿减持，并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特定事

项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转让。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武汉楚天光电子、彭国红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 年 12月 16 日，转让方武汉楚天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子）

和彭国红与受让方程五四就转让武汉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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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公司）股权一事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其主要内

容为： 

1、光电子、彭国红合计持有的公司 2,358,665 股股份，以每股 4 元的价格

转让给程五四，股份转让款共计人民币 9,434,660 元。 

2、光电子和程五四股权转让的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在协议签署五日内，

程五四支付转让款的 10%作为预付款，光电子收到款项后 3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

变更登记；在股权交割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后，公司向股转系统递交股份变更材料

之日前 3日内向光电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40%，转让方收到款项后 5个工作日内，

将持有公司的股份变更至乙方名下；剩余 50%股权转让款在协议签订之日起的

365天内支付完毕。 

3、彭国红和程五四股权转让的付款方式为一次性支付：公司向股转系统递

交股份变更材料之日前 5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彭国红股权 100%转让款。 

4、上述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各项税费，各方按照法律规定自行申报并承担。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导致其丧失控股股东地位的情形 

原控股股东对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诚信情况及收购意图的调查情况 
无异常  

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

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否 不适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告编号：2020-037 

7 
 

一、武汉楚天光电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彭国红身份证复印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武汉楚天光电子、彭国红  

2020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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